
第 zs卷第 3期
zO01年 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忆 huan Normal Unhersity(social soences Edition)

Ⅴol。 28,No。 3

May,2001

我国农业合作化中的四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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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 内在农业合作化的起步、巩固和速度问题上产生了四次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对

合作化道路、农民个体生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认识分歧。争论形成 了党 内对农 民特点和

生产关系变革的认识误 区,四 次争论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进程及 以后社会主义建设 中
“
左

”
的

错误的出现 ,产 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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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世纪 50年代 ,党 内就农业合作化的起步、

巩固和速度问题 ,曾 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分歧 ,产生

了四次争论。认真分析和研究这四次争论 ,对我

们准确理解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 ,探索

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大有裨益。

- 四次争论的简单回顾

1950年初 ,针对东北农村基本完成土改后出

现的中农化为主和两极分化并存的趋势 ,在 党的

高层领导人之间 ,就怎样认识农村经济发展形势 ,

互助合作能否将落后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社会

主义 ,如何认识和处理农民、党员雇工剥削及单干

等问题产生了首次争论。争论的双方以高岗、刘

少奇为代表 ,焦 点集中在如何看待单干和党员雇

工两点上。高岗反对各种要求单干的思想 ,提 出

了奖励互助歧视单干的政策 ,并规定不许党员雇

工、单干。刘少奇则认为 ,党 员雇工应有完全 自

由,不得限制取缔 ,党籍不能停止 ;农 民的变工互

助是不愿破产贫苦的自发要求 ,是建立在个体经

济基础上的,不可能发展到使用机器工具的集体

经济 ,限制单干、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早。张闻天通

过东北局写信给毛泽东 ,其观点同刘少奇比较接

近 ,但在党员雇工单干问题上赞同高岗。

1951年 ,围 绕山西试办合作社发生的第二次

争论 ,主要在山西省委和华北局领导之间进行 ,这

实质是第一次争论的继续。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

认识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组

织生产合作社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用哪种合

作社形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等问题上。对于

这次争论 ,毛泽东和刘少奇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观

点。山西省委提出在互助组内增加公共积累和按

劳分配比例 ,使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华北局向中央打报告 ,明 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

的意见 ,认为农业合作社不能强行推广 ,“ 只能试

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
”
[1](1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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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赞同华北局的报告 ,认

为应主要发展供销合作社 ,山 西省委的主张
“
是

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2](33页 )。 毛泽东则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

批评了刘少奇等人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农业生产合

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并 指示

陈伯达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起草了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 。年末 ,

他又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

做 ,指 出这是
“
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

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
”
[3](s9页 ),争 论随之停

止。

1953年党内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发

生了第三次争论。上半年 ,邓 子恢和中央农工部

在毛泽东同意下 ,坚 持合作化发展要稳定地循序

而进的方针 ,富 有成效地纠正了互助合作运动中

的急躁冒进倾向。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 ,出 现了

粮食供应难以为继的现象 ,毛 泽东认为分散落后

的个体农业不能解决国计民生攸关的粮食问题 ,

深感有必要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 ,遂从赞成纠正

急躁冒进倾向转变为反对 ,争论由此产生。第三

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纠正工作
“
吹

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强调

农业合作化
“
不去发展 ,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
,

认为邓子恢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 ,不靠社会主义

去解决粮食问题 ,把邓子恢提出、经中央确定的合

作化中心环节由发展巩固互助组 ,改变为初级社 ,

主张摊派数字 :可 以直接在个体农民中建社。城

郊蔬菜生产 ,“ 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甚 至搞

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
[4](301-302、 ⒛0、 sO6

页)。 邓子恢则坚持认为纠正工作使互助组更巩

固,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办互助组 ,初级社应控

制发展 ,合作化要实行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稳步

前进的方针。会议制订的决议 ,提 出初级社
“
日

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蕈要

的环节
”
[5](1。 页),表 明毛泽东的观点已被其他

领导人接受 ,争论即告暂停。

1955年春 ,邓 子恢领导的农工部根据中央确

定的
“
停、缩、发

”
的三字方针 ,帮 助浙江等省收缩

了两万多个合作社 ,制 订了本年度初级社发展到

100万个的计划 ,由 此引发了与毛泽东就纠正初

级社发展中的偏差、农村形势、合作化发展速度等

问题的第四次争论。邓子恢等人认为农村形势紧

张的主要原因是初级社大发展中的行政命令作

风 ,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 ,而合作化、粮食统购统

销
`对

私改造是造成紧张的因素 ,坚持合作化运动

应由点到面、积极而稳步地分批分期进行。毛泽

东则改变了对三字方针的赞同态度 ,指责收缩工

作
“
是在一种惊怕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

”

[4](424页 ),强 调初级社要大发展。他认为农村

紧张 ,主要是富农、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反抗的表

现 ,对快速建立的 50万个初级社作了十分乐观的

估计 ,认为有些地方发展高潮已经到来 ,主张初级

社要发展到 130万个 ,把邓子恢等人区分不同情

况、办社需要条件的意见说成是迷信 ,坚持合作社

在全国范围内都应该大发展。这场争论最终在中

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以批判邓子恢等人犯了
“
右倾

机会主义
”
错误 ,决定加速农业合作化而划上句

号。

二 四次争论的核心及原因

四次争论的核心集中在农业合作化及合作化

的主体——农民两大问题上 ,产 生争论的原因则

是党的中央领导层对这两大问题存在着较大的认

识和理解差异。

(一 )对农业合作化的异解

中央领导层在建国前后 ,就农业合作化的目

标模式、道路、进程及基本形式等问题取得了共

识 ,但在具体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对合作社内涵的认识差异。刘少奇多次

谈到
“
列宁与斯大林都说过 ,合 作社首先是销售

小生产者的货物 ,然后是提高到生产合作社
”
[6]

(zs页 ),认 为土改后在农民中应主要组织供销合 ~

作社 ,避免商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 ,让农民休养生

息 ,做好物质思想准备 ,然后再用较短时间以运动

方式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因而 ,他认为高岗

及山西省委的意见过早、过左了。毛泽东则认为

生产合作比商业合作更重要 ,在农民中应主要组

织生产合作社。从两人的理解来看 ,刘 少奇所说

的合作社主要是指商业或供销合作社 ,未 涉及生

产问题 ,更没有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问题。

而毛泽东所说的合作社主要是指生产合作社 ,它

的建立和发展 ,直接涉及到生产关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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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改造条件和时机的认识差异。关于合

作化的启动条件 ,即工业化与合作化的关系 ,刘少

奇等人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应。他多次谈到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

助 ,有 了工业和土地的国有化 ,才能供给农民大量

的机器 ,农业才有可能进行普遍的集体化。毛泽

东赞成这一基本点 ,但强调
“
农业社会化的步骤 ,

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

适应
”
[7](684页 )。 他又指出,既然西方在工场

手工业阶段依靠分工形成了生产力 ,“ 则中国的

合作社 ,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 ,去动摇私有

基础 ,也是可行的
”
[1](191页 ),这就表明

“
相适

应
”
的实质是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的实现。他

为此提出了
“
一化三改造

”
并举、先合作化后机械

化的思想 ,不再把工业化视为合作化的必要条件 ,

对邓子恢等人强调办社需要的资金、人才、干部和

农民觉悟等条件也加以否定。相应 ,这 一差异导

致了对改造时机的认识分歧。刘少奇等人认为土

改后不能马上实施合作化 ,要视生产力发展 ,尤其

是机器广泛应用、物质思想等条件成熟而定。毛

泽东则突出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

用及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 ,认为改造在互助合作

时就已经开始 ,农 民依靠合作化的逐步发展 ,可 以

削弱直到消灭私有制。

3.对 改造步骤的认识差异。毛、刘都认为互

助组是合作化的基础 ,但在如何发展到社会主义

的步骤上却明显不同。刘少奇认为当时的互助组

或供销社都不能直接提高到集体农庄 ,仅仅是为

未来的合作社准各必要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集 体

农庄要另外组织。毛泽东则提出了互助组、初级

社和高级社连续递进的步骤 ,认为这是逐渐完成

改造的最佳选择。邓子恢等人赞成合作化的三个

步骤 ,但主张每次大发展后要有一个巩固整顿时

期 ,充分发挥各步骤的优越性 ,准备再次递进的条

件 ,最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也赞同这一

点 ,但更强调在实践中实行大幅度的跨越。

4.对合作社特点的认识差异。建国初期 ,共

产党人理解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

归农民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

配 ,即苏联集体农庄大而公的特点。邓子恢认为

苏联的共耕社同我们的初级社差不多 ,合作化要

“
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

”
[2](1"

页),主 张初级社社均规模不超过 30户 ,要 与以手

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毛泽东强调
“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

”
,解决所有制问

题 ,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 ,“ 仍然束缚生产力

的发展 ,不能停留太久 ,应 当逐步合并
”
[3](1zs、

257页 ),纯而大的合作社才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二 )对合作化主体即农民的认识差异

农民是农业合作化的主体 ,客观上存在着个

体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双重积极性。如何认识农民

的这一特点 ,是党在制订农业合作化政策时必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四次争论中的双方 ,对 此也表

现出了认识上的分歧。

1.对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认识差异。刘少

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应

该利用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允许农村中的资

本主义成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允许农民发家致

富 ;对 于富农经济 ,应 通过劳动立法、累进税等措

施去限制。邓子恢也认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

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 ,要加强对个体生产的领

导和支持 ,在发展生产时要照顾农民的保守性 ,

“
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 ,就 随便去侵犯农民的

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
[2](137页 )。 指出要避免

合作社生产没搞起来 ,而个体生产又消沉下去的

局面 ,反对认为只要办了合作社就能增产的观点。

但党内多数人对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感到忧虑 ,担

心部分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 ,贫 雇农会丧失

土地 ,有悖于党的宗旨。毛泽东承认农民的这种

积极性 ,但主要倾向是强调互助合作 ,他把农民个

体生产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

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又对
“
确保私有财产

”
和

“
四大自由

”
的政策作出了严厉批评 ,宣 称农民个

体生产代表资本主义道路 ,批 评邓子恢等人是
“
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 自发倾向

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
”
[4](4“ 页)去认识农民

的个体生产积极性。

2.对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认识差异。个体

农民因生产资料缺乏、灾荒等原因 ,自 发产生的以

土地私有、宗亲关系为基础的互助合作积极性 ,是

一种天然具有的社会主义基因。刘少奇认为互助

组和供销合作社 ,只 能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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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提出了正确认识农

民互助合作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则明确反对刘

少奇的观点 ,强 调农民的互助合作
“
是建立在个

体经济基础上(农 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的 集体

劳动 ,其 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

化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 ,可 以动摇和削弱私有

制 ,把否认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

渡形式、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指责为
“
右倾

的错误的思想
”
[5](4、 6页 )。 邓子恢认为农民中

特别是中农
“
中间的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化

的道路开始总是观望的动摇的
”
[8],党 只能依靠

和团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逐步提高其互助合作

积极性 ,决不能强迫命令。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

悟的条件是合作社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对社员

的思想政治工作 ,主要方法是宣传教育与说服工

作。互助组能
“
对农民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启蒙

教育
”
,初 级社

“
可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

可以造成社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牢不可破的信任
”

[9]。 毛泽东则认为 ,土改后的农民虽然获得了

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 ,但贫困依在 ,互助合作积极

性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加强和升华 ,“ 大多数农

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
[4](侣9

页),期望通过社会主义来消除贫困。因此 ,他判

断农民参加互助合作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

并断言
“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

”

[3](81页 ),把合作化运动概说为
“
社会主义到处

都在胜利地前进
”
[10](⒎ 8页 ),完全是健康的。

三 对四次争论的评析

四次争论的双方在赞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

个大前提下是一致的,只 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

在认识的差异和不同的思路。明晰上述差异 ,辨

清四次争论中的认识误区,对实际的影响作出评

析 ,是我们研究这四次争论的关键。

(一 )争论中的认识误区

1.对农民个体生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的矛

盾和目的缺乏全面认识。土改后的农村解除了封

建剥削,但基本上仍是 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

马恩认为 ,这种条件下的农民因丧失土地、独立的

小生产活动难以维持时 ,希望互助合作 ,甚至主张

废除私有制 ,其 目的是维护其经济利益 ,恢复落后

的宗法式小生产 ,具有
“
公有

”
与私有相矛盾的复

杂思想。我国农民具有的互助合作积极性是
“
合

伙平产
”
的平均主义积极性 ,不是真正的科学的

社会主义思想 ,合作化中农民大批屠宰牲畜、砍伐

树木、变卖农具、大吃大喝及 1957年 闹退社等现

象 ,就是农民
“
公有

”
与私有、互助合作和个体生

产相矛盾的表现。尽管各方都曾谈到要正确认识

农民的两种积极性 ,但却从整体上忽略了农民在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本质特点 ,片 面地认为农民的

落后性主要体现在富农及富裕中农身上。在这种

认识误区的前提下 ,争论的双方都把农民个体生

产的积极性等同于资本主义倾向,把富农经济等

同于资本主义经济 ,理所当然要反对和加以限制 ;

而把贫下中农具有的平均合作思想 ,看作是社会

主义 ,甚至共产主义思想 ,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发

展 ,更不可能分清两者的比例。刘少奇、邓子恢等

人看到了农业合作化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

认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支流 ,应该充分利

用它来发展农业生产 ,可 称为权宜之计。刘少奇

对合作社内涵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武断地认为互

助组不能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邓子恢对农民

双重积极性的认识比较深刻 ,但没有阐明两者的

矛盾关系及转化的社会经济条件 ,对复杂性认识

不足。毛泽东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富农及富

裕中农的增加代表了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日

益增长 ,合作化中的问题是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

反对破坏造成的,把两种积极性的矛盾看作是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由于过高估计了

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忽 略了农民追求私有的

合理性 ,因 而毛泽东虽然多次强调农业合作化的

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提 出要用 3至 5个五年

计划的时间来完成改造 ,但在实践中却∵再缩短

改造期 ,实际上仅用 4年时间就完成了农业合作

化。

2.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缺乏科学判断。

土改后农业生产力的状况是细小分散、脆弱单薄、

工具落后、人才匮乏。争论各方对此虽有认识 ,但

不深刻 ,尤其是对工业化与合作化、合作化与农业

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刘(薄

等人认为没有工业为农业提供机器等帮助 ,就不

能有全体规模的集体化 ,而实现工业化需要较长

时期 ,因 而合作化不能提前或加速。他们没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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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 ,

而农业合作化和生产力提高 ,也不单纯是生产工

具问题 ,它是农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

客观要求 ,仅靠帮助是不能真正提高的。如果说 ,

刘少奇等人过分强调了合作化对工业化的依赖

性 ,毛泽东则正好相反。他认为手工工具也可以

搞合作经济 ,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能提高生产

力 ,忽 略了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和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在合作化发展问题上 ,双方

均认可互助比单干、初级社比互助增产增收的现

实,认为农民使用同样落后的农具 ,进行简单劳动

协作可以提高生产。尽管邓子恢认为这种提高是

有限的,也不能持续 ,但也认为要更快更多更好地

提高农业生产力 ,就必须发展更复杂的劳动协作

形式。因而 ,毛泽东初级社大发展、建立高级社的

主张成为了迅速完成合作化、建立农业集体经济

的共识。这是在农民摆脱贫困的迫切要求、党内

迅速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望共同支配下产

生的。由于人们对合作化提高生产力、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主观愿望严重地超越了客观生产力现 .

状 ,虽然争论各方均强调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要

基本适应 ,但最终却没有深刻认识到生产关系具

有相对稳定性 ,提高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 ,既需要农业科技作为技术文撑 ,也需要农民具

有较高文化水平作为发展平台,更需要漫长的时

间。在工业对农业发展援助有限、迸展缓慢的条

件下 ,刘 、邓等人赞同了毛泽东从生产关系人手 ,

重视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加

速农业合作社进程的认识 ,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争论的影响

四次争论中双方存在的认识误区,导 致了合

作化后期及嗣后的
“
左

”
的政策 ,给党和国家的政

治、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⒈人为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程 ,导致了我国

农业合作化后期
“
改造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

过快 ,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

一些问题
”
[11](170页 )的弊端 ,在我国经济领域

产生了所有制求纯和发展速度求快的
“
左

”
的错

误。建国前后 ,党 的领导层设想农业合作化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要经历新民主主义阶段 ,再开始改

造,因第 1、2次争论否定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 ,使

改造提前。而中央预定用 3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

间完成改造的计划 ,也 因第 3、4次争论否定了邓

子恢的意见而大大缩短 ,结果仅用了 4年 时间

(大部分在 1955年秋到 1956年 间)就使农业合

作化以疾风骤雨的群众运动方式超高速完成 ,导

致了后期的弊端。四次争论中,毛 泽东在指导思

想上表现出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夸大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片面追求公有制 ,在发展规模

和速度上求多求快的
“
左

”
的倾向,成为了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更加严重的
“
左

”
的错误的

先导 ,使忽视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套用战争年代

人民战争方式、用群众运动来搞经济建设的错误

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 ,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我国合作化改造个体农业的

实践 ,证明了单靠改变土地私有制、实行集体经济

及思想教育政策 ,不能彻底完成这项重要而复杂

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以 家庭联产承

包制为中心 ,发展乡镇企业、实施农业产业化、加

强农业科技普及、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农业

经济政策 ,才是我们纠正这一弊端的积极而有效

的成果 ,更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道路。

2.影响了对国情的深人认识 ,导致了对我国

社会阶段的认识不清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争论双方对农民特点的认识局限,是产生错误的

原因,雨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则是错误的先

河。争论双方均把农民的两种积极性割裂看待 ,

毛泽东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矛盾 ,把农民看作是小资产阶级 ,把过渡时期

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成 为了阶

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起因。农业合作化完成后 ,

毛泽东继续深化这一观点 ,强 调
“
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的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还会长期

存在
”
[3](417页 ),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 ,搞
“
打击资

本主义自发势力
”
、
“
割资本主义尾巴

”
、
“
批资产

阶级法权
”
、
“
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等 ,都是四次争论中认识误区的延续。这些思想

和作法 ,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情的正确认识 ,逐渐

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才彻底纠

正了四次争论中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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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党内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 ,导致了
“
左

”

的党内政治斗争错误。党内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产

生争论是正常的,这些认识分歧 ,并不存在两种道

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 1951年把试办初级社的

争论概括为农村中两种道路的斗争 ,要 纠正
“
左

”

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 ;1953年把争论当作右倾错

误看待 ;1呖5年把争论上纲为党内两条路线的分

歧 ,称邓子恢等犯了
“
右倾机会主义

”
错误。这种

将认识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的方式 ,给党的政治

生活造成了消极影响。后来如以批评周恩来等人

的
“
反冒进

”
来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庐

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均

表明用政治批判推动经济及其他工作 ,用 定性和

帽子解决党内分歧的
“
左

”
的错误起源于我国农

业合作化中的四次争论 ,以 及争论中不正确的解

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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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in the Party, there were four ti:η es of disput about the beginning, consolidation and

speed of the co-oper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 was the divergence of

cognition of the coˉ operation road, the peasants’ individual production and their enthusiasn1for co-opera-

tion。  The disput causes a wrong cognition of peasa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nsf° rImation of produc-

tive relations。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longˉ term Left Deviation shaped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cooopˉ

eration transfonn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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